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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法律界对于虚拟财产是

否属于个人财产存在争论，但近两年肯

定的观点占据主流。”熊诗瑶解释，个

人微信号、网店等，都属于虚拟财产的

一部分。

网络虚拟财产是指为所有人支配和

控制且能带来经济利益或精神利益的

存于网络空间的数字化、非物化财产。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湖南楚仁律师

事务所律师朱波杰也曾经办理过因虚

拟财产产生纠纷的案件，他告诉记者，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涉及虚拟财产的案

件“将会越来越多”，并且因为不同的

种类，不再局限于权属的纠纷。他解释，

根据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

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朱波杰建议，为了避免因虚拟财产

引发纠纷，在工作中，作为用人单位，

在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明确员

工离职后工作微信账号的所有权归属，

同时，建议用人单位使用名下开立的手

机号码注册，约定员工离职后工作微信

归属用人单位；而作为员工方，应当按

照用人单位规定使用工作微信账号，与

私人微信账号区分，避免公私混用，引

发纠纷。在生活中，应在和他人共同控

制、使用虚拟财产前，尽可能提前约

定好，以合同形式固定下来，如果不能

通过合同固定，也应提前在沟通中阐述

清楚，并保留痕迹。一旦发现自己的财

产利益被侵犯，要收集、固定好证据，

必要时，可以通过诉讼挽回损失。

“在使用虚拟财产的过程中，不能

为了短暂的利益，将自己的身份认证信

息出借给他人。”朱波杰提醒，这样不

仅会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隐私，也会造

成权益的损害，更有甚者，需要承担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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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月19日，因屡次违

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大打

出手并恐吓威胁，广东省珠海市

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香洲

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对被

告人张某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

期徒刑八个月。

这是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执罪判处刑

罚的案件，对于完善保护令的可

执行性、执行效率与执行力度，

构建更加全面、高效、成熟的家

庭暴力救济体系，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

《民法典》第二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

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这与《反家庭暴

力法》设置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一脉相承。人身安全保护令

主要有四个层面内容：一是禁止

家庭暴力行为的实施，二是禁止

骚扰及跟踪受害人，三是要求施

暴方搬出家庭住所，四是保护受

害者的其他措施。同时，《反家

庭暴力法》规定，“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

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

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会

同公安部、司法部等七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贯彻实施的意见》，从贯彻实施人

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应当遵循的原

则、各部门具体职责、协助执行

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司法

实践中，因为公众对于反家庭暴

力的意识不断增强，妇联、公安、

法院等组织和机构对于反家庭暴

力工作的协作愈加密切，以及保

护令的申请机制越来越通畅，各

地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数

量有所增长。但同时，我们也注

意到，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行为惩处力度还不够，绝大部

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未

被追究责任，即便被追究，也是

以罚款这类轻微的行政处罚较多。

这让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行为的

违法成本偏低，导致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保护作用没有得到更好地

彰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对那些造成严重

人身伤害的家暴行为，法律必须

果断亮剑，才能起到惩恶扬善、

震慑不法的功能。香洲法院此次

针对屡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被告人张某作出有期徒刑八个月

的刑事判决，就起到了一个有力的

宣示作用。人身安全保护令，保

护的是家暴受害者生命健康、人

身安全、人格尊严等一系列重要

权益，加大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违法成本，给人身安全保护令

装上“利齿”，能对加害者起到很

好的震慑作用，让人身安全保护

令真正落地，切切实实落到实处，

对于啃掉家暴这块“硬骨头”大

有裨益。在实施惩罚措施的同时，

对加害者进行教育和监督，让人

身安全保护令成为施暴者和受害

者之间的一道“隔离墙”，为受害

者撑起一把“保护伞”，帮助当事

人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预

防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

■湘妹子评论

筑牢“隔离墙”，给人身安全保护令真正装上“利齿”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

展 , 越来越多的虚拟财产纠纷

浮出水面。”熊诗瑶说，除了该

案件涉及的合同纠纷之外，在

继承纠纷、离婚纠纷中，也经

常存在虚拟财产的权属争议。

早在此前，她就曾调解过

一起离婚纠纷，“在案件中，夫

妻双方要求对婚内共同经营的

网上店铺进行分割”。

吴先生和李女士在一场婚

礼上认识，不久后就步入了婚

姻殿堂。

婚后，他们敏锐地觉察到

线上购物的商机，通过丈夫的

身份信息分别在多个网站注册

了店铺。进货、销售、发货、

统计，全部一手操办，很快就

有了大批买主，店铺生意红火，

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不是每个人的婚后生

活都是一帆风顺，没多久，两

个人感情破裂。离婚时，双方

就网店的归属权闹得不可开交。

最终,在法院调解下, 双方

达成了协议：网店账号归男方

所有，男方则补偿女方一定的

钱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信已成为日常交往不可缺少的社交软件，也成了用来开拓、维系客户，传递公司经营
信息的办公工具。然而，工作期间使用的微信账号却成为近年来纠纷类案件的争夺对象。

近日，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因“创业搭子”散伙，要求返还个人微信号引发的纠纷案件——
用于工作的个人微信账号到底该归谁所有？员工离职时，用于工作的个人微信账号是否需要返还公司？让我们
看看这个案件吧！

案件回顾

个人微信号用于工作，离职时被要求上交
 “原告和被告本是朋友，

合伙做生意期间，因为微信账

号权属问题在法庭上闹得不可

开交。”回忆起这起纠纷类案

件时，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四级法官助理熊诗

瑶仍旧印象深刻。

2021 年 12 月， 原 告 彭

俊（化名）、被告谭海（化名）

以及另外一位朋友合伙开了

一家文身店。

开店前期，三人共同签订

了一份期限 5 年的《文身店股

份合同》。合同中明确了合伙

人各自的出资比例和股份比例，

并约定：“门店未提供工作微信

号，离职后个人微信中的顾客

信息需交予门店。未上交或泄

露信息，不发工资，并支付彭

俊违约金5万元至10万元整。”

2022 年 9 月，文身店正

式营业。经营期间，谭海通

过个人微信号进行店铺宣传、

招揽顾客和维护客户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就当店

铺慢慢走上正轨之时，三人却

因分红问题产生争议。身心俱

疲的谭海，当即决定退出。离

开前，谭海按照合同上的约定，

将手机微信里的店铺客户资源

全部移交给了店里。

原以为“好聚好散”，事情

到此结束，可半年后，彭俊发

现，谭海又开始在朋友圈发布

文身广告，并接受文身业务。

这令彭俊十分生气，他认

为谭海违反了当初三人共同签

订的合同，一纸诉状将谭海告

上了法庭，请求判令谭海支付

违约金，并返还微信。

“经过审理，我们认为，

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在于谭海是

否应该把自己的个人微信号交

还店铺。”熊诗瑶说，此前签

订的《文身店股份合同》是三

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各方应

夫妻闹离婚，共有网店如何分割成难题

说法

虚拟财产也受法律保护

当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并

履行义务。

“但根据《微信个人账号使

用规范》，微信账号的所有权

归平台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

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账号的

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

始申请注册人。”熊诗瑶解释，

本案中，彭俊认为的所谓“谭

海带走的门店微信”，其实是

谭海的个人微信，是他使用自

己的手机号注册，且是由谭海

自己支配、使用的，属于谭海

的个人虚拟财产，只是在职时，

曾作为工作号使用过；同时，

谭海在离职时，也按照合同约

定，将微信号中的客户资源移

交给店铺，“谭海继续使用这

个微信号并不会让彭俊的客户

流失，导致彭俊的财产权益受

到损失”。

因此，法庭不支持彭俊要

求谭海返还微信号这一主张。

彭俊不服判决，上诉至株

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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